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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粤 01清终 3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梁亚允，男，1960年 6月 12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广东省电白县林头镇新圩公岭村二队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宇，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鲍江山，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广州市海珠区中泰房屋咨询有

限公司，住所地广州市新港路康乐中约南新街西五巷 7号 303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春阳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谭琳，广东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梁亚允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粤 0105清

申 13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

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，广州市海珠区中泰房屋咨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中泰公司）于 1995年 3月成立，股东分别为陈春阳及

陈春明，因未参加 2001 年度年检于 2003 年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

理局吊销营业执照。

原审法院于 2003年 6月 6日作出（2022）海经初字第 97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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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判决书（以下称 979号判决），判决中泰公司支付 201.3万元

给梁亚允、温荣俊，中泰公司向梁亚允支付受理费 20075 元。广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4年 5月 9日对该案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

原判。梁亚允于 2004年 5月 31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[执行案号：

（2004）海民执字第 4360号，以下称 4360号案件]，要求中泰公

司履行 979号判决书。4360号案件执行过程中，梁亚允与中泰公

司于 2004年 6月 30日达成《执行和解协议》，约定由中泰公司向

梁亚允清偿 97万元工程款后，梁亚允放弃其余款项，另一权利人

温荣俊的受偿由梁亚允负责。原审法院于 2004年 11月 24日作出

（2004）海民执字第 43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执行，该裁定书

认定如下：《执行和解协议》未能表示另一债权人温荣俊意思，本

案应继续执行；因被执行人去向不明，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

执行的财产。2010年 9月 17日，温荣俊与梁亚允签订《债权转让

书》，主要内容为温荣俊将 979号判决确定的属于温荣俊本人拥有

的债权份额全部无偿转让给梁亚允。

梁亚允于 2010年 10月 22日、2011年 4月 27日、2013年 1

月 8日、2015年 8月 11日共四次向原审法院申请恢复 4360号案

件执行，主张中泰公司按第 979号判决履行支付义务。

中泰公司表示其早已停止营运，目前没有财产，其已按执行

和解协议向梁亚允支付 97万元，已履行 979号判决确定的义务。

原审法院认为，梁亚允因 4360号案件尚未执行完毕，主张中

泰公司尚欠其债务未完全履行，且中泰公司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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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，出现解散事由，中泰公司未能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

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申请对中泰公司进行清算。4360号案

件执行过程中，梁亚允与中泰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，梁亚允在

4360号案件中止执行后于 2010年 9月 17日与温荣俊签订的《债

权转让书》，温荣俊签署《债权转让书》行为是对《执行和解协议》

的追认。现梁亚允与中泰公司对《执行和解协议》的效力、履行

情况存在争议，根据在案证据及 4360号案件执行情况，应由原审

法院执行部门对 4360号案件当事人是否履行《执行和解协议》或

因该案被执行人未履行《执行和解协议》恢复 979号判决判项的

执行进行审查。在原审法院执行部门未作出审查结果之前，原审

法院在本案中未能查明中泰公司履行 979号判决义务事实，原审

法院对梁亚允申请对中泰公司进行清算不予同意。综上所述，原

审法院裁定：对申请人梁亚允申请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中泰房

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公司清算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
梁亚允不服原审裁定，向本院上诉称：一、梁亚允为中泰公

司合法债权人，其债权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；二、中泰公

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，出现解散事由，梁亚允依法有权对其申

请强制清算；三、梁亚允与中泰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被原审

法院不予准许，并无生效执行法律文书的效力；四、原审法院认

定不予受理清算申请事实认定错误，适用法律错误；五、原审法

院以应由原审法院执行部门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、履行情况进

行审查，从而不同意梁亚允的申请在法律程序上剥夺了梁亚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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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济途径，造成了实体不公。故请求撤销（2023）粤 0105清申 13

号民事裁定，并受理梁亚允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被上诉人中泰公司辩称：一、梁亚允并非中泰公司的债权人，

其与中泰公司之间就（2003）穗中法民二终字第 1251号民事判决

产生的债务已转移给陈春阳承担，且陈春阳已实际还清债务，梁

亚允对中泰公司不享有到期债权；二、（2004）海民执字第 4360

号民事裁定书仅对梁亚允在未取得温荣俊同意的情况下申请终结

执行不予认可，并未审查和否定和解协议的效力，并且现梁亚允

申请终结执行的障碍已经消失，应当依约申请终结执行；三、即

使梁亚允主张和解协议已解除或无效、其仍对中泰公司享有债权，

但该主张并未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在中泰

公司对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，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其强制清算

申请；四、中泰公司营业执照吊销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并未对公司

被吊销营业执照应否解散并进行清算的问题加以明确，故中泰公

司此前未进行清算有合理理由，现中泰公司并无债务未还清，且

已成立清算组，不存在需法院强制清算的情况。综上所述，中泰

公司认为梁亚允对中泰公司并无债权，应当不予受理梁亚允提出

的强制清算申请，驳回梁亚允的上诉请求。

本院查明：中泰公司的成立日期为 1998 年 3月 26 日，目前

主体状态为在营（开业）企业，原审法院对该部分查明的事实有

误。原审裁定查明事实中关于（2022）海经初字第 979号民事判

决书的表述存在笔误，应为（2002）海经初字第 979号民事判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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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本院对原审裁定查明事实的其余部分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：梁亚允与中泰公司签订了《执行和解协议》，双方

均承认已全部履行了和解协议的金额。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迟延

履行和解协议应产生迟延履行金，故其仍享有债权。现双方对是

否仍享有债权存在争议，且未经法院依法确认，因此，上诉人梁

亚允请求对中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本院不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陈卫红

审 判 员 苏喜平

审 判 员 刘 璟

二Ｏ二四 年 三 月 十三 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罗丽华

钟雯雯


